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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審判中轉介修復式司法多元推動方案 

一、多元推動之方向 

審判中轉介修復式司法，旨在修復被害人及被告因犯

罪而破裂或受犯罪影響之關係。雙方於修復過程中，經由

專業中立之修復促進者協助，在和善、自願、安全、尊重、

平等及不受干擾之情境下，坦誠對話溝通，了解犯罪事件

緣由、結果及影響，共同尋求修補犯罪所造成傷害之方式，

受影響之社區或他人亦可參與其中，面對犯罪問題，支持

被害人及被告重新融入社會，進而避免再犯及促進社區和

諧，以為傳統刑事司法制度之替代或補充，對於當代刑事

司法制度之改革，具有重大意義。 

修復式司法係奠基於人性尊嚴，首重當事人自主意願，

故應妥為告知以取得當事人之知情同意，並維護當事人之

安全，避免造成二次傷害，及有篩選過濾適合案件之必要，

以節省司法資源。故在開啟修復程序之前，告知有關修復

式司法之事項，並評估案件是否適合進行修復，甚為重要。 

鑒於妥為告知及開案評估，攸關轉介修復之品質，應

審慎為之，且其事涉專業，復應考量法院規模大小、內部

人力及外部資源不盡相同，及避免造成法院過度負擔，致

影響轉介之意願；為求因應各法院差異狀況，採取因地制

宜之多元推動模式，較之以單一推動模式適用於全體法院

之方式，應更為可行。1 

                                                      
1  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害人保護及訴訟參與之修正規定業於109年1月10日生效，為逐步落

實新制關於審判中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之規定（即第271條之4第1項

規定），司法院前於109年8月10日及11月12日召開第1次及第2次「刑事審判中轉介修

復式司法研商會議」，邀集修復式司法領域之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分享寶貴經驗，

並與其等及有關機關團體共同討論相關議題，與會成員提出下列具體建議：（一）制

度設計上應避免造成法官過大負擔，致使法官對於轉介修復裹足不前；（二）法庭上

告知相關事項，其氛圍可能不利於被害人及被告理解及自主決定；（三）由法院進行

開案評估及事後監督，恐受限於專業能力不足，亦有可能增加不必要之負擔等，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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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本方案採取多元推動模式，包括法官模式、內

部專人模式、外部專人模式及調解委員模式等四種模式，

由各法院視其具體狀況而為採用或併用之，以期案件能在

充分尊重被害人及被告自主意願、取得其等知情同意、篩

選過濾適合案件之下順利轉介，繼由專業之機關、機構或

團體承接辦理，於個案中實踐修復式司法之理想。 

二、多元推動模式 

（一）法官模式 

1. 以法官為中心：於法官模式，係以審理本案之法官

為中心，由法官負責告知及評估。 

2. 流程： 

(1) 審理本案之法官認為案件適合轉介修復，被害

人及被告亦有意願。 

(2) 法官直接進行本方案之基本事項告知及初步開

案評估（詳後）。 

(3) 法官確認雙方均提出聲請，並聽取檢察官、代

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合之

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 

3. 優點：法官於開庭時，聽取被害人及被告意見，即

可進行告知及評估，毋庸轉由他人為之，最為直接。

惟宜注意： 

(1) 法官之權威形象及法庭之嚴肅氣氛，較不利於

當事人之理解及自主意願之形成。 

(2) 完整之告知及評估，非有相當時間，無以完成，

宜考量此負擔，及對於法官開庭時間之影響。
                                                      
司法院推動新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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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可為本方案之基本事項告知及初步之開案

評估，後續委由修復促進者為完整之告知及評

估。 

4. 費用：由法官負擔告知及評估工作，不會發生額外

費用（惟法官宜參加相關研習課程）。考量法官須

付出額外時間及精力，為提高法官之意願，可編列

加班費支應。 

5. 適合缺乏內外部人力資源，無法或難以採取內部或

外部專人模式之法院，例如偏遠及離島地區。 

（二）內部專人模式 

1. 以內部所設置之專人為中心：此模式係以受過修復

式司法相關培訓之內部專人為主責單位，由其負責

本方案之基本事項告知及初步開案評估。基於分工

的考量，內部專人可為審理或處理本案之法官（以

下簡稱本案法官）以外之其他法官（例如，仿效台

中地檢署由專責主任檢察官負責之作法，責成一名

法官兼辦此項事務）或法官助理（可招考或指派具

有相關專業背景者擔任）、司法事務官等擔任。 

2. 流程： 

(1) 本案法官認為案件適合轉介修復，被害人及被

告亦有意願。 

(2) 該法官委由受過修復式司法培訓之內部專人處

理。 

(3) 內部專人對雙方進行本方案之基本事項告知及

初步開案評估（詳後）。 

(4) 法官確認雙方均提出聲請，並聽取檢察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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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合之

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 

3. 優點：於此模式，可設定一定條件篩選過濾案件，

例如針對移付調解但未達成調解案件，委由內部專

人進行審查，再就適合者進行告知及評估；亦可由

法官逕行指定案件，委由內部專人進行告知及評估。

此模式不會對法官造成額外負擔，惟須於法官之開

庭外，另開啟程序處理告知事宜，且需額外之人力

及適合之空間。 

4. 費用：內部專人須具備修復式司法之基本素養，包

括相關知識及溝通對話能力，且須接受培訓，及付

出時間與精力辦理此項業務，宜編列加班費支應。 

5. 適合具有內部人力資源之法院。例如，法院內部具

有可辦理相關業務且具有熱忱之人員。 

（三）外部專人模式 

1. 以外部專人為中心：此模式以具有修復式司法專業

之外部專人（例如受過修復式司法培訓之律師、心

理師或社工師等）為中心，由其負責本方案之基本

事項告知及初步開案評估。 

2. 流程： 

(1) 法官認為案件適合轉介修復，且被害人及被告

亦有意願。 

(2) 法官委託受過修復式司法培訓之外部專人處理。 

(3) 該外部專人對雙方進行本方案之基本事項告知

及初步開案評估（詳後）。 

(4) 法官確認雙方均提出聲請，且聽取檢察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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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合之

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 

3. 優點：於此模式，可設定一定條件篩選過濾案件，

例如針對移付調解但未達成調解案件，委由外部專

人進行審查，再就適合者進行告知及評估；亦可由

法官逕行指定案件，委由外部專人進行告知及評估。

此模式不會對法官造成額外負擔，惟須於法官之開

庭外，另開啟程序處理告知事宜，且需額外之人力

及適合之空間。 

4. 費用：外部專人須具備修復式司法之基本素養，包

括相關知識及溝通對話能力，如外部專人原本即已

具備相關專業，即毋庸接受培訓；若未具備基本素

養，必須先接受培訓。本模式係將案件轉由外部專

人進行告知及評估（其方式類似將調解案件移由調

解委員處理），而目前各法院均有編列修復式司法

預算，司法院亦有編列支援此項業務預算2，可準用

《法院辦理民事事件調解委員日費旅費及報酬支給

標準》第 6條其他民事調解事件之規定，從前開預算

支給相關費用及報酬3。 

5. 適合具有外部人力資源之法院：法院外部具有可辦

理相關業務且具有熱忱之人員。 

（四）調解委員模式 

                                                      
2  110年度之修復式司法預算，各級法院編列總額為574萬元，司法院編列支援預算為

100萬元。 

3  外部專人如果只是從事基本事項告知及初步開案評估，並非實際從事修復之「修復促

進者」，於支給報酬時，應予注意二者之區別。《法院辦理民事事件調解委員日費旅費

及報酬支給標準》第6條：「調解委員請求報酬之數額，依調解事件之性質，原應適用

通常訴訟程序者，每人每件以新臺幣八百元為限；其他民事調解事件，每人每件以新

臺幣五百元為限。但承辦法官得視事件之繁簡，於新臺幣三百元至五千元之範圍內增

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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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調解委員為中心：此模式由調解委員進行本方案

之基本事項告知及初步開案評估。法院現行調解業

務已行之有年，舉凡流程之安排設計、委員之遴選

培訓、法院軟硬體之配合及監督考核，甚為成熟及

完善，而調解委員多來自社區，善與民眾溝通對話，

調解室亦多採取中立和善之圓桌形式；我國之轉介

修復所採「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模式」，與調解之

概念有所重疊，具有互相搭配使用之可能性。 

2. 流程： 

(1) 法官遇被害人及被告有洽談意願即移付調解。 

(2) 由調解委員判斷案件類型： 

① 單純金錢賠償類型：由調解委員直接進行調

解，調解結果送回刑事庭法官。 

② 需要修復關係，且討論金錢賠償「不會」導

致關係破裂或造成進一步傷害類型：由調解

委員直接進行調解；如調解成立，送回刑事

庭法官；如調解不成立，接續進行本方案之

基本事項告知及初步開案評估（詳後），再

將結果轉知法官。 

③ 需要修復關係，但討論金錢賠償「會」導致

關係破裂或造成進一步傷害類型：由調解委

員直接進行本方案之基本事項告知及初步開

案評估（詳後），再將結果轉知法官。 

(3) 於類型②、③：法官確認雙方均提出聲請，並

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

後，轉介適合之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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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點：此「調解銜接修復」方案，著眼於調解委員

善與民眾溝通，且調解室之場域較法庭更無壓力，

有利於被害人及被告之理解及自主決定，建立在法

官及調解委員分工合作之基礎上；且不會對法官造

成額外負擔。另應特別注意： 

(1) 修復式司法專注於關係修復，本質上與傳統以

金錢賠償為主之調解有一定差異，因此，由調

解委員進行告知及評估，法院必須對調解委員

進行相關培訓。 

(2) 如認現有調解委員囿於調解業務而不克承擔此

業務，亦可聘請受過修復式司法專業訓練之人

士，例如律師、心理師或社工師等，擔任專責

調解委員，專門負責本方案之告知及評估。 

4. 費用：係以現有之調解業務為基礎，原則上毋庸增

加額外之人力及場所，惟須對於調解委員進行修復

式司法培訓。另此模式勢將增加調解委員原本所無

業務，為鼓勵調解委員樂於參與，倘完成基本事項

告知及初步開案評估，可準用《法院辦理民事事件

調解委員日費旅費及報酬支給標準》第 6條其他民事

調解事件之規定支給相關費用及報酬，並從各法院

及司法院關於修復式司法之預算中支付。 

5. 適合調解制度健全，調解室有適合空間，能夠整合

調解、告知及評估程序，且有培訓資源之法院。 

  



 

-8- 

三、模式對照表 

 法官模式 內部專人模式 外部專人模式 調解委員模式 

告知及評
估者 

法官 內部專人 外部專人 調解委員 

法官負擔 大 無 無 無 

空間 法庭 溫馨談話室或
其他適當空間 

溫馨談話室或
其他適當空間 

調解室 

費用 加班費 加班費、培訓
費用、建置溫
馨談話室或其
他適當空間之
費用 

日費、旅費、
報酬、培訓費
用、建置溫馨
談話室或其他
適當空間之費
用 

報酬、培訓費
用  

適合法院 內外缺乏相
關資源之法
院。例如離
島或偏鄉 

有內部人力資
源之法院 

有外部人力資
源之法院 

有健全調解制
度及培訓資源
之法院 

註：前開四種模式，法院認為適合時，得互相搭配使用。 

四、初步評估時之審酌事項 

（一）性侵害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

刑事案件，因涉及親密關係、權力不對等、人身安

全及少年健全自我成長等因素，需另進行專業評估，

故不適用本方案。 

（二）雙方對於案件的基礎事實是否爭執？被告是否有承

擔行為責任的意思？ 

（三）雙方是否想要表達需求或感受？雙方是否想要知道

彼此內心的想法？被害人是否有話想要對被告說？ 

（四）雙方是否具有對話及溝通表達之能力？如果沒有的

話，是否有協助及陪同的資源，例如通譯。 

（五）雙方是否處於權力關係不對等之狀態？如果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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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協助及陪同的資源？應注意未成年之被害人

需有法定代理人或信賴之人陪同。 

五、基本告知事項 

（一）修復式司法的程序中，會有一位促進者來幫助雙方，

讓雙方可以在和善的環境中說出犯罪的原因及影響，

並且試著找出解決犯罪的方法。雙方在過程中，可

以簽訂修復協議，要求被告做一些事，讓被告有機

會來承擔行為的責任。 

（二）任何一方都可以隨時及不附理由退出修復程序；退

出之後，案件將由法院繼續審理。 

（三）參與修復程序及達成修復協議，是否作為從輕量刑

之參考，法院有最後裁量權。 

（四）中途退出修復程序，或未能達成修復協議，不會作

為法院從重量刑之參考。 

六、基本倫理規範 

（一）保持中立，公平對待任何一方。 

（二）尊重任何一方的自我決定權。 

（三）避免指導或勸導之口氣，亦不對任何一方的行為進

行批判。 

（四）應保護所有參與者的隱私。 

七、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本方案不妨礙法官轉介修復之裁量權行使。 

（二）本案的承辦法官對於是否委由專人或調解委員處理，

有決定權。 

（三）相關人員應參加關於修復式司法之目的、意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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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項告知、初步開案評估的培訓。 

（四）轉介修復之後，會有修復促進者對於被害人及被告

進行更深入的告知及評估，應尊重及信賴促進者的

專業。 


